迪庆州医疗保障局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规程


为进一步深化"放 管 服"改革，全力推进"减 证 便 民"行 动 ， 提高服务效率与质量，认真贯彻落实《云南省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迪庆州司法局关于贯彻<迪庆州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迪庆州司法局【2021】78号）文件要求。推进我州医保政务服务事项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结合医保经办机构工作实际，
制定本规范。
一、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范围
以云南省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2020 版）现有医保政务 服务事项为基础，选取与参保人员密切相关、办理频次较高的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
职工生育及计划生育待遇报销。
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登记备案（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备案）。
（3） 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登记备案（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备案）。
（4） 基本医疗保险协议定点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服务协议管理（药品经营许可证备案）。
二、告知承诺书内容
（一）书面告知的内容包括政务服务事项名称、证明事项（证 明材料）内容、证明事项设定依据、告知承诺适用对象、承诺方 式、承诺效力、不实承诺责任等。
（二）书面承诺的内容包括申请人承诺的内容，不适用告知承诺制的情形，申请人已经知晓医保经办机构告知承诺制的全部 内容，并对承诺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所作承诺为申请人 的真实意思表述，愿意承担不实承诺、违反承诺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
三、告知承诺方式
（一）告知方式
1. 职工生育及计划生育待遇报销
通过迪庆州政务门户网站 http://www.diqing.gov.cn/zfxxgk_dqzzf_zybj，向申请人展示实行承诺制的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将告知内容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方便申请人下 载 。
2. 基本医疗保障异地就医备案登记
通过迪庆州政务门户网站 http://www.diqing.gov.cn/zfxxgk_dqzzf_zybj，向申请人展示实行承诺制的证明事项告 知承诺书格式文本，将告知内容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方便申请人下 载 。
3. 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备案登记
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或 云 南 省"一 部 手 机 办 事 通"  手机APP及迪庆州政务门户网站 http://www.diqing.gov.cn/zfxxgk_dqzzf_zybj向申请人展示实行承诺制的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将告知内容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4. 基本医疗保险协议定点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服务协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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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诺方式
申请人知晓告知承诺内容，愿意作出承诺的，以阅读用户须知或《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的方式确认需要个人承诺内容。
四、工作流程
（一）现场办理。申请人在医保经办机构服务大厅提供的《配偶未就业证明告知承诺书》《基本医疗保险省内异地就医备案证明告知承诺书》《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备案个人承诺书》《药品经营许可证告知承诺书》书面承诺并签字确认，连同其他申请材料一并提交经办服务窗口办理 。
（二）传真和电子邮件办理。申请人通过迪庆州政务门户网站，下载《配偶未就业证明告知承诺书》《基本医疗保险省内异地就医备案证明告知承诺书》《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备案个人承诺书》《药品经营许可证告知承诺书》，书面承诺并签字确认，连同其他申请材料一并发传真或电子邮件至医保经办机构。
（三）在线办理。办理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备案登记， 申请人从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或者云南省"一部手机办事通"  手机 APP进入告知承诺制办理事项，申请人作出承诺后，所承诺部分会以系统自动生成的版式文件连同其他申报信息材料传至系统。申请人电子签名后，系统将自动生成带电子签名的版式文件留档备查。
（四）信息校验。申请人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者存在曾作出不实承诺等情形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五 、 有 关 工 作 要 求
（一）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有效的证明材料。
（二）各相关单位应当根据国家和省里要求，完善办事指南 和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坚持传 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畅通直系亲属为老年人代办的 线上线下渠道 。
（三） 各 相 关 单 位 要 贯 彻 放 管 结 合 要 求 ， 有 效 监 督 承 诺 履 行 情 况 。 综 合 运 用" 双 随 机 、 一 公 开"监 管 、 重 点 监 管 、"互 联 网 + 监 管" 等 方 案 做 好日 常 监 管 。 将 承 诺 人 的 信 用 状 况 作 为 确 定 核 查 方 式 的 重 要 因 素 ， 加 强 信 用 监 管 ， 依 法 实 施 失 信 惩 戒 。
